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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度永康市市政设施养护、维修工程施工监理项

目，向社会公开招标,现将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：对2019年永康市市政设施养护、维修等

工程的施工监理，具体以招标人下达的工作任务单为准，分

多次实施。

二、工程预算：约500万元。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：具有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丙

级及以上监理资质；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市政公用工

程专业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。

四、报名时间：2019年3月5日至3月8日17时止

五、报名地点：永康市金城路1051号２楼

六、联系电话：0579-87131823

七、企业报名需携带材料：企业介绍信和被介绍人的有

效身份证明、企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；注册监理工程师证

书、永康市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入录证明。

报名时必须提供以上所有证件的复印件，加盖公章。

永康市市政管理处
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

2019年3月4日

招标公告 绿永环保科技
本公司为您提供环评及环保

设备等，方便快捷的环评一站式
服务。

地址：金城路92号
电话：程涌13967932302

市府网：660302
程学龙18267964612
市府网：274635

转 让
大型专业汽车维修、装饰、

洗车店转让，总面积 1280 平方

米，其中店面 7 间共 380 平方

米，维修车间面积900平方米。

转让电话：13967918778

648678

永康市四联房地产欢迎您光临！
永康大型房产中介连锁品牌，设立交易资金监管账户，银行介入监管，让买房更安全！

买卖房产最关键是资金交易安全，请选择正规中介！

总店:南苑东路 37-1 号（永三中门口）87103518
1 店:望春西路 52 号（康廷大酒店边）87111407
2 店 ：金 胜 路 68 号（房 管 大 楼 对 面）87129016
3 店:华丰东路 27 号（普兰德洗衣店旁）87181590
5 店:丽州北路 278 号（丽州首府门口）87119096
6 店:溪心路 385 号（丽州一品对面）87118818
7 店:城东路 567 号（盛武肥牛对面）87118998
8 店: 丽 州 南 路 58 号（金 华 银 行 旁）87115690
9 店: 长 城 西 大 道 260（峰 尚 筑 品）81715886

本公司经建设部门正规备案，国家注册房地产
经纪人携数十位精英为您提供优质服务：
★丽州中路4-6楼建筑面积140㎡,全新精装\
空调\电梯，另有毛坯；详询15867997735
★飞凤路 2 楼套房，建筑面积 103㎡，3 室 2 厅
景观房，全新精装修，带中央空调及家俱、车库
★玫瑰园建筑面积135、155、200、230㎡转让
★丽州首府高层套房，建筑面积163㎡，实用面
积约183㎡毛坯、楼王。详询13967930567
★各类厂房转让13758972800、15727971828、
13516981001、18267985760、13967930567

买房热线：87103519、87119506、87129015、
87119095、87118829、87118667、87115608

浙江虹泰聘外贸业务员若

干名，年薪10万元以上，要求：会

英语，有工作经验优先。

地址：古山镇迎宾东路18号

联系电话：13605894451程

诚 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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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18）浙0784破8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蓝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
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蓝
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
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
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
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
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
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蓝森
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
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蓝
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
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
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
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
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
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
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
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 8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
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
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
入场时间为8时30分至8时40分，请各债权人准
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
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
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
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
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
州大厦27楼（A01室、A03室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
系电话：13588602504、15024587986。

（2018）浙0784破9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亚盈欧贸易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
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亚盈
欧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
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
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
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
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
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
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亚盈欧贸
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
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亚盈欧贸
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
责人应在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
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
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
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
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
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
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 9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
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
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
时间为9时30分至9时40分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
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
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
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
大厦27楼（A01室、A03室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
电话：13588602504、15024587986。

（2018）浙0784破10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驰怡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
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驰怡工
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2019 年 4 月 15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
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
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
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驰怡工贸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
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驰怡工贸有限
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
在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
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
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
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
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
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19
年 4 月 23 日 10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
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
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

10 时 30 分至 10 时 40 分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。
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
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
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
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
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27楼

（A01 室、A03 室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电话：
13588602504、15024587986。

（2018）浙0784破11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享润通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
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享润
通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
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
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
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
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
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
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享润通工
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
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享润通工
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
责人应在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
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
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
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
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
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
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 8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
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
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
时间为8时30分至8时40分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
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
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
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
大厦27楼（A01室、A03室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
电话：13588602504、15024587986。

（2018）浙0784破12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浙江名

进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
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浙江名进工贸有
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
4 月 15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
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
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
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
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浙江名进工贸有限公司的债
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
或交付财产。浙江名进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
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19 年 3 月
2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
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
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
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
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 9 时
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
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
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9 时 30 分至 9 时 40
分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
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
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
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
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 27 楼（A01 室、A03 室），
邮 编 ：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 13588602504、
15024587986。

（2018）浙0784破13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浙江天

志工具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
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浙江天志工具有
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
4 月 15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
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
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
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
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浙江天志工具有限公司的债
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
或交付财产。浙江天志工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
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19 年 3 月
2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
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
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
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
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 10 时
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
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
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10时30分至10时40

分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
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
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
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
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 27 楼（A01 室、A03 室），
邮 编 ：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 13588602504、
15024587986。

（2018）浙0784破14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赫铭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
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赫铭工
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2019 年 4 月 20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
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
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
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赫铭工贸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
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。永康市赫铭工贸有
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
应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
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
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
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
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
2019 年 4 月 25 日 8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
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
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
间为 8 时 30 分至 8 时 40 分。请各债权人准时参
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，
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
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
大厦 4 楼（东），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，邮编：
321300， 联 系 电 话 ： 158888905959、
13566752972

（2018）浙0784破15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雨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
指定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雨
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
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
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
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
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
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雨滴
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
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。永康市
雨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
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前向管理
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
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
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
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
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本院定于2019年4月25日9时40分在永康市人
民法院第6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
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
入场时间为 9 时 20 分至 9 时 40 分。请各债权人
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者其他
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
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
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
心金同大厦 4 楼（东），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，邮
编 ：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18757820463、
13566752972

（2018）浙0784破16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诺凡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
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诺凡工
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2019 年 4 月 20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
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
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
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诺凡工贸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
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。永康市诺凡工贸有
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
应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
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
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
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
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
2019 年 4 月 25 日 10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

第 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
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
时间为 10 时 20 分至 10 时 40 分。请各债权人准
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者其他组
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
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
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
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
金同大厦 4 楼（东），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，邮编：
321300，联系电话：13506796563、13566752972

（2018）浙0784破17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永康市

博宏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
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博宏工
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2019 年 4 月 20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
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
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
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博宏工贸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
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。永康市博宏工贸有
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
应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
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
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
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
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
2019 年 4 月 26 日 8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
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
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
间为 8 时 30 分至 8 时 40 分。请各债权人准时参
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，
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
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
大厦 4 楼（东），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，邮编：
321300，联系电话：13506599913、13566752972

（2018）浙0784破18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依法受理了浙江省

永康市宇恒门业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
已指定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浙江省
永康市宇恒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
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
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
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
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
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
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浙江
省永康市宇恒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
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。
浙江省永康市宇恒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
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
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
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
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
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
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 9 时 40
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
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
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9 时 20 分至 9 时 40 分。
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
业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
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
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
康市总部中心金同大厦 4 楼（东），浙江律明律师
事务所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电话：13506599913、
13566752972

永康市北苑经济适用房小区物业
管理项目公开招标，预算约 164 万/
年，共三年。报名资格要求：投标人的
经营范围包含物业管理类目；请携带
介绍信、营业执照、身份证及物业管理
师证于2019年3月4日至3月8日到
永康市华丰西路123号报名。

电话：0579-87181448
浙江致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永康市北苑小区业主委员会

2019年3月4日

招标公告


